浙江音乐学院“一对一”专业小课双选的通知
    为进一步深化学院教学改革，提高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适配度和满意度，增加教师与学生的选择机会，提升“一对一”专业小课的教学质量，2025-2026学年继续推行专业“一对一”课程教师与学生的双选制，即一年级学生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后，教师与学生之间根据实际教学配合情况，教师可以要求调换学生，学生可以要求调换教师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    1.双选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学年第二学期初进行，原则上只针对一年级学生进行双选。有条件的系（学院）也可在新生入学后即进行师生的双向选择。

    2.各系（学院）自主制定适合本系（学院）具体情况的双选办法，在双选结束后将双选办法纸质稿（签字、盖章）与电子稿交教务处备案。

    3.完成时间：3月13日前。

相关的系（学院）要本着对教师和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重视此次双选工作，严格按照双选的规定执行，妥善解决教师、学生在双选中的合理诉求，平稳有序地做好此项工作。

附件：《本科专业个别课师生双向选择工作指引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音乐学院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4日

本科专业个别课师生双向选择工作指引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本科专业个别课教学资源配置，充分发挥师生双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，保障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效果，结合我校学科专业特色及教学工作实际，现就专业个别课师生双向选择工作提出如下指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专业个别课师生双向选择遵循“专业适配优先，双向自愿选择，统筹资源平衡”的原则，兼顾教学科学性与管理规范性。

专业适配优先：以学生专业发展需求与教师教学研究方向的适配性为前提，精准匹配教学资源，确保教学内容与学生发展需求高度契合，提升个别课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。

双向自愿选择：充分尊重师生双方的主体地位与自主选择权，学生可根据自身发展意向自主选择符合需求的教师，教师可结合自身教学风格、培养目标等自主选择学生。

统筹资源平衡：各教学单位需结合教师职称结构、教学任务量、指导能力等，合理核定教师个别课指导名额上限与下限，避免出现教师闲置或过度负重的情况，做好统筹工作。

二、实施办法

（一）细则制定与备案

各教学单位应结合本单位专业特点、师资规模与结构、教学任务等实际情况，制定《本科专业个别课师生双向选择实施细则》，明确教师信息、时间节点、操作流程、特殊情况处理规则等内容。实施细则经本单位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（二）新生专业个别课安排

学生入学后由各教学单位结合专业培养方案要求、教师教学任务量、学生专业基础等因素，帮助学生快速适应专业学习节奏，并启动师生双向选择工作。各教学单位需结合新生专业测评结果、教师教学任务量、师生适配性等因素，给予新生必要的选师指导，确保新生选择科学、合理、公平。

（三）双向选择流程

师生双向选择按以下流程开展：

1.学生选师：学生学生结合自身专业发展意向、教师教学方向及公示信息，向所在教学单位申请。

2.教师选生：教学单位组织教师结合学生专业基础、艺术潜力、学习态度、发展规划及自身教学需求对申请学生进行审核筛选，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。

3.结果审核与公布：教学单位对师生匹配结果进行审核，确保符合“专业适配、双向自愿、资源平衡”原则，审核通过后应在本单位范围内及时进行公示。

4.教学单位可采用二次双选、统筹安排等方式，对未完成匹配的学生进行合理安置，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指导资源。

5.个别学生若因专业发展规划调整、教学适配性需求变化等特殊原因，需更换专业教师的，须向所在教学单位提交书面申请说明更换理由，经教学单位审核批准后执行。

三、保障与监督 

1.各教学单位应做好师资资源的统筹协调与双选过程的组织管理，及时研究解决双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双选工作公平、公正、有序开展。

2.学校教学主管部门对各教学单位的师生双选工作进行指导、监督与协调，定期收集师生对双选工作的意见建议，保障专业个别课教学工作顺利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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